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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法緣由

1 因應時空環境變遷

2 建築物使用形態越趨複雜

3 近期重大火災案例
全盤檢視消防法
計修正27條，
其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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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消防安全管理-(一)營業場所違規逕罰

第37條

營業場所違反消防安全設備
之設置及維護之罰責

處6千元
至3萬元

供營業使用
場所逕予處
罰，並得按
次處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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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條

營業場所違反遴用防火管理人
相關制度之罰責

供營業使用場所處
2萬~30萬元罰鍰。
施工中如有發生火
災致生重大損害之
虞，勒令停工

修正罰則修正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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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2萬元
至30萬元

限期改善，
得連續處罰

1

2

處1萬元
至5萬元

處2萬元
至10萬元

(供營業使用場所外)



一、強化消防安全管理-(二)強化高層及地下建築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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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置訓練合格人員或
未定期複訓，經限期
改善，未改善者，處
2萬~10萬元罰鍰

修正第40條新增罰則

強化高層及地下建築物服勤人員專業能力第13條之1

高層建築物
防災中心

地下建築物
中央管理室

目的：
火災初期由服勤人
員結合建築物設備
功能有效監控及採
取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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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置服勤人員及訓練

規範:
訓練方式及受訓機關



二、加強危險物品場所管理-(一)增設安全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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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液化石油氣用戶權益及安全第15條之2

增訂規範液化石油零售業者設置安全技術人員

新增罰則

違反申報規定及安全
技術人員任職期間未
複訓。處3千~1萬5千
元，並得按次處罰。

零售業者應置安全技
術人員，執行供氣檢
查及備置相關資料

定期向營業所在地主
管機關申報

定期向轄區消
防機關申報

零售業者備置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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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申報內容、安全
技術人員訓練及複訓、
專業訓練機構申請登
錄等機制

新增罰則

未置合格安全技術人
員，處2萬~10萬元，
並得按次處罰。



二、加強危險物品場所管理-(二)強化自主防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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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相關規定，處
2萬~10萬元，並
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

新增第42條之3罰則

建立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自主防災制度第15條之6第15條之6
公共危險物品數量合計達管制量30倍以上場所之管理權人應
遴用保安監督人及保安檢查員：

※訂定消防防災計畫，依計畫執行
有關危險物品管理必要之業務。

※為場所之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

※防火管理人具保安監督人資格者，

得兼任保安監督人。

執行場所構造、設備之維護及自主
檢查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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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監督人

保安檢查員



三、掌握救災資訊-(一)石化廠區發生災變即時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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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石油煉製業等場所發生災害通報責任第19條之1

消防機關之人員、車輛進入
搶救時，該場所人員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石油煉製業等場所，於火災、
爆炸、危險物品漏逸時應立
即依規定方式完成通報。

新增罰則

未儘速通報者，處10萬~50
萬元。

違反者處2萬~10萬元。

新增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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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救災資訊-(二)強化報案資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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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關為執行緊急任務，
得向電信事業查詢或調取資
訊，電信事業不得拒絕。

新增

經辦人員對於所知悉內容，
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洩漏。

消防機關或電信事業
人員，無正當理由洩
漏所知悉資料內容者，
處2萬~10萬元。

新增罰則

第18條 救災需求得調取資料及經辦人保密規定

新增



第13條之1 (新增)第13條 (修正)

32

四、全面檢視提升罰責，強化消防公權力行使

條次 內容 原有罰責 修正後罰責

第36條 謊報火警等 3千至1萬5千元 1萬至5萬元

第37條 營業場所違反設備規定 6千至3萬元 2萬至30萬元

第40條 營業場所違反防火管理規定 1萬至5萬元 2萬至30萬元

第37、39及43條 規避防礙檢查或火災調查 3千至1萬5千元 6千至10萬元

第42條 危險物品場所違反相關規定 2萬至10萬元 2萬至30萬元

貳、修正重點



肆、現任委員提案版本差異參、結語

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儘速完成
修法，確保公共安全及民眾生命財產權益。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